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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人 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 

2 0 17年 4月 26日會議的跟進 事項  

EC(2016-17)29 

 

 

就朱凱迪議員在會議上提交的信函，經諮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、

運輸及房屋局及相關部門後，現就各項查詢答覆如下：  

 

問題 (一 )  《限制公 契》(d e ed  o f  r es t r i c t i v e  co ve n ant s )及《認 購

權契約》  

 
本人及香 港人剛得悉《限制公契》(d ee d  o f  r es t r i c t i ve  cov e nan ts )

內容，即國際主題樂園有限 公司與政府簽署之 契約，限制對欣澳

填 海 發 展 之 高 度 ， 受 限 土 地 及 海 域 竟 然 多 達 5 ,0 00公 頃 ， 然 而 發

展事務委 員會中，政府從未 提出，委員備受誤 導，簡宜有欺騙之

嫌。  

 
( 1 )  請告知，該處填海後，是否不能興建任何與迪 士尼樂園競

爭之旅遊 設施，而只能興建 幫助迪士尼樂園業 務之旅遊設

施。  

( 2 )  請告知， 是否東大嶼都會發 展，需取得 迪 士 尼 公 司 同 意 。 

( 3 )  請告知，政 府何時會與迪士 尼公司就《限制公契》(d e ed  o f  

res tr i c t ive  covenants )內容修 訂，作正式蹉商 ？此談判中，

政府代表 權責為何？法理基 礎為何？  

( 4 )  政府是否 需額外付出公帑，才能買回迪士尼公 司同意，減

少高度發 展限制？  

( 5 )  若政府要 求從《限制公契》(d e ed  o f  re s t r i c t i v e  co v enant s )

受影響範 圍的數百個地段，放寬 10米發展空間，姚松炎估

計此一放 寬，商業價值高達 3 , 00 0億。請政府說 明此估價是

否合理。 若否，請政府提供 粗略估價。   

( 6 )  若迪士尼 營運繼續未見起色，政 府會否考慮即 時買回二期

預留土地 認購權，為大嶼山 的規劃提供新出路 與新可能？

該認購權 現時巿值多少？  

 
答 :  政府於 19 99年 11月 18日發出關於「香港迪士尼樂園」的立法

會參考資料摘要中已交代，在 19 99年 11月 16日，行政會議建議並

由行政長官指令一系列落實在大嶼山竹篙灣興建和營辦香港迪

士尼樂園度假區 (下稱「樂園」 )的安排。當時的安排包括授權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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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總署代表政府與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 (下稱「主題樂園

公司」 )簽訂限制性契約 ( De e d  o f  R es t r i c t i v e  C ov e n an t )，在樂園

附近範圍的未來發展實施了一些高度、建築物及用途的限制，以

保持樂園的夢幻氣氛和確保四周的用途與樂園協調。該契約自

2 0 00年 1月起已在土地註冊處登記 (註冊摘要編號： IS2 7 89 11 )，可

供公眾查閱。就問題的六個部分，有關資料如下：  

 

( 1 )  就 欣 澳 填 海 計 劃 ， 正 如 政 府 向 立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發

出的文件【 C B( 1 )57 8 / 16 - 17 (0 7 )號】指出，政府建議欣澳

填 海 地 點 主 要 可 用 作 康 樂 及 旅 遊 相 關 發 展 。 例 如 透 過 發

展 新 的 旅 遊 景 點 、 康 樂 或 休 憩 設 施 、 主 題 酒 店 ， 以 及 零

售 、 餐 飲 和 娛 樂 設 施 ， 締 造 東 北 大 嶼 康 樂 及 旅 遊 大 門 。

上 述 設 施 (國 際 品 牌 主 題 樂 園 及 賭 場 除 外 )均 符 合 限 制 性

契 約 中 在 欣 澳 填 海 區 主 要 允 許 的 土 地 用 途 。 具 體 的 方 案

有待於欣澳填海的規劃及工程研究中探討。  

 

( 2 )  我 們 必 須 指 出 ， 放 寬 樂 園 周 邊 的 發 展 限 制 並 不 是 東 大 嶼

都 會 和 欣 澳 填 海 發 展 計 劃 的 必 須 或 先 決 條 件 ， 只 是 提 高

發 展 及 規 劃 的 靈 活 性 ， 可 容 許 將 來 有 更 大 彈 性 及 空 間 探

討 大 嶼 山 及 周 邊 包 括 樂 園 附 近 的 發 展 潛 力 。 東 大 嶼 都 會

和欣澳發展並不 需取得華特迪士尼 公司 (下稱「迪士尼公

司」 )同意。  

 

( 3 )  因應社會上 (包括立法會 )對樂園附近發展限制的關注，政

府 現 時 正 與 迪 士 尼 公 司 商 討 放 寬 發 展 限 制 的 細 節 ， 但 雙

方尚未就放寬的細節達成協議，仍要繼續商討。  

 

( 4 )  放 寬 樂 園 附 近 的 發 展 限 制 對 政 府 及 樂 園 來 說 是 雙 贏 的 安

排 。 樂 園 落 戶 香 港 已 經 11年 ， 明 白 自 己 是 香 港 旅 遊 業 的

一 部 份 ， 亦 理 解 香 港 的 長 遠 發 展 會 為 樂 園 的 業 務 帶 來 增

長動力。為表示 對香港的承擔，加 上香港社會 (包括立法

會 )都有聲音要求放寬發展限制， 迪士尼公司樂意就 香港

長 遠 的 整 體 發 展 作 出 支 持 和 配 合 。 政 府 並 無 需 要 付 出 任

何公帑。  

 

( 5 )  放寬發展限制對相關地段的影響，需視乎實際放寬條款、

規 劃 用 途 、 規 劃 發 展 密 度 及 基 礎 設 施 供 應 等 而 定 ， 不 能

一概而論。政府現時無計劃就相關假設情況進行估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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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6 )  主 題 樂 園 公 司 根 據 《 認 購 權 契 約 》 擁 有 計 劃 用 作 樂 園 第

二 期 發 展 用 地 的 認 購 權 ， 而 該 用 地 現 時 可 按 《 限 制 性 契

約 》 的 核 准 用 途 用 作 各 類 短 期 用 途 ， 例 如 休 憩 、 體 育 等

設 施 。 推 行 樂 園 第 二 期 發 展 是 樂 園 未 來 長 遠 發 展 的 其 中

一 個 可 行 方 案 ， 政 府 和 迪 士 尼 公 司 會 繼 續 就 第 二 期 發 展

作探討。  

 

問題 (二 )  堅城東大 嶼交通基建研究   

 

就 第 12段 第 ( f )項 ， 請 提 供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分 目 51 0 1C X項 目

5 H9 2 CL 「 T ec hn ic a l  s tud y  on  t ra nsp o rt  in f r as t ruc t u r e  a t  

Ke nn ed y  T ow n f o r  co nn ec t ing  to  Ea s t  L ant au  M e t rop o l i s」正 文

全文。若無法提供，請說明提供日程。本人已多次表達，須取得

此研究正 文及參詳，了解跨海交通基建的難度 後，方適合討論任

何大嶼山 相關撥款。  

 
答 :  「連接堅尼地城與東大嶼都會的運輸基建技術性研究 –可行

性研究」尚在進行中，預計在 2 0 17年年中完成。當研究完成後，

我們可提供研究報告的可公開部分給立法會參閱。  

 

 

問題 (三 )  索罟灣研 究   

 

請提供 第 12 段第 (p )項「南丫 島索罟灣前南丫 石礦場地區未來土

地用途發 展規劃及工程研究 ─可行性研究」正文 全文。亦請提供

此規劃 自 201 4 年 公眾參與 後，政府這 3 年的工作、整個計劃之

日程、造 價及撥款申請部署 。  

 
答 :  「南丫島索罟灣前南丫石礦場地區未來土地用途發展規劃及

工程研究 ─可行性研究」於 20 14年 3月至 5月進行了第二階段社區

參與，收到公眾對建議發展大綱草圖的主題、規模、土地用途、

交通接駁等方面的不同意見。因應這些公眾意見，政府於 20 16

年 8月開展了「南丫島索罟灣前南丫石礦場未來發展的市場意向

調查及發展計劃邀請 」，以進行市場意向調查，從而對發展模式

提出建議。視乎調查結果，建議發展大綱草圖或需作修改，屆時

才可決定這項發展計劃的推行時間表及預測造價。目前，可行性

研究仍在進行中，預計於 20 18年完成。當研究工作完成後，我們

可提供研究報告的可公開部分給立法會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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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 (四 )  小蠔灣填 海   

 

( 1 )  就第 12段第 ( f )項，請提供基 本工程儲備基金分 目 510 1CX

項 目  5H 95 CL 「 Te c hn i ca l  s tud y  on  l ands id e  

d e ve lop me n t  a t  S iu  Ho  W an」正文全文。  

( 2 )  2 0 16年 10月 港 鐵 《 小 蠔 灣 鐵 路 站 及 小 蠔 灣 車 廠 重 新 規 劃

工程  –  工程項目簡介》之 環評文件，並無述及 其他填海，

即 本 文 件 第 12段 第 ( e )項 之 工 程 。 請 問 政 府 ， 港 鐵 環 評 是

否斬件， 不盡不實，欺騙香 港巿民？  

( 3 )  地鐵站上 蓋會否考慮不再是 私樓，而是居屋？  

( 4 )  小 蠔 灣 填 海 區 鄰 近 廚 餘 廠 及 骨 灰 安 置 所 等 多 項 污 染 設 施 ，

且 位 置 孤 懸 ， 何 以 見 得 適 宜 發 展 ？ 或 ， 會 否 考 慮 只 發 展

車站上蓋 ，不作填海？  

 

答 :   

( 1 )  「 小 蠔灣 發 展及 相關 運 輸基 建 的技 術性 研 究 -可行 性 研究 」

尚 在 進 行 中 ， 預 計 在 2 01 7年 年 中 大 致 完 成 。 當 研 究 完 成

後，我們可提供研究報告的可公開部分給立法會參閱。  

 

( 2 )  政 府 近 年 與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港 鐵 公 司 )探 討 現 有 及 未

來 鐵 路 沿 線 車 站 和 鐵 路 相 關 用 地 的 發 展 潛 力 ， 港 鐵 小 蠔

灣 車 廠 是 其 中 一 幅 積 極 考 慮 中 的 用 地 。 正 如 20 17年 《 施

政報告》所述，該用地的法定規劃程序將於本年度開展，

可於中長期提供不少於 14  0 00個住宅單位。  

 

小蠔灣車廠用地的擬議發展 (下稱「擬議項目」)將建於車

廠 上 蓋 ， 當 中 涉 及 改 裝 現 有 小 蠔 灣 車 廠 設 施 。 擬 議 項 目

不涉及填海工程。  

 

一 如 所 有 的 用 地 發 展 方 案 ， 擬 議 項 目 現 階 段 正 進 行 不 同

技術評估及 研究 (包括就前述 工程事宜的研究、 規劃研究

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)， 以 確 立 項 目 在 各 個 技 術 範 疇 的 可 行

性。  

 

現 時 ， 港 鐵 公 司 正 為 擬 議 項 目 進 行 兩 項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，

分別為：  

 

( a )  「擬建 小蠔灣車廠上蓋住 宅及商業綜合發展 項目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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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工 程 項 目 簡 介 編 號 ： PP -5 42 / 20 16； 環 評 研 究 概 要

編號： ES B-2 94 /2 01 6 )；及  

 

( b )  「小蠔灣鐵路站及小蠔灣車廠重新規劃工程」(工程

項目簡介編號： PP- 5 44 /2 01 6；環評研究概要編號：

E S B-2 96 /2 01 6)。  

 

小 蠔 灣 填 海 及 毗 鄰 地 區 發 展 屬 政 府 計 劃 中 的 另 一 發 展 項

目。按上述環評研究概要，申請人 (即港鐵公司 )為擬議項

目 進 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時 ， 需 考 慮 其 他 可 能 對 擬 議 項 目 有

影 響 的 現 有 及 計 劃 中 項 目 ， 以 評 估 擬 議 項 目 的 累 計 性 環

境影響，其中包括小蠔灣填海及毗鄰地區發展。  

 

當 日 後 政 府 為 小 蠔 灣 填 海 及 毗 鄰 地 區 發 展 而 進 行 環 境 影

響 評 估 時 ， 亦 同 樣 需 考 慮 其 他 可 能 對 該 項 目 有 影 響 的 現

有 及 計 劃 中 項 目 ， 當 中 包 括 上 述 擬 議 項 目 ， 以 評 估 該 擬

議項目的累計性環境影響。  

 

( 3 )  政 府 會 因 應 各 項 研 究 結 果 ， 適 當 地 與 港 鐵 公 司 跟 進 各 項

技 術 事 宜 和 擬 議 項 目 的 實 施 安 排 及 細 節 。 我 們 備 悉 朱 凱

廸議員對於會否在用地上興建居屋的關注。  

 

( 4 ) 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的第一屆工作報告「全民新空間」

指 出 ， 隨 著 研 究 中 的 小 蠔 灣 車 廠 上 蓋 發 展 及 擬 議 新 增 的

港 鐵 車 站 ， 小 蠔 灣 地 區 將 有 潛 力 發 展 為 東 涌 新 市 鎮 毗 鄰

的 新 社 區 及 提 供 私 營 專 業 培 訓 ／ 高 等 教 學 用 途 的 空 間 。

政 府 了 解 小 蠔 灣 填 海 區 附 近 亦 有 不 少 發 展 限 制  (其 中 包

括 與 興 建 中 的 小 蠔 灣 有 機 資 源 回 收 中 心 第 1期 和 擬 議 的

骨 灰 安 置所 設 施的土 地 用 途兼 容 問題 )， 因 此 ， 已於 20 15

年 7月開展「小蠔灣發展及相關運輸基建的技術性研究－

可 行 性 研 究 」 ， 務 求 盡 早 識 別 有 關 小 蠔 灣 發 展 的 主 要 議

題 及 其 可 行 的 初 步 解 決 方 案 ， 以 便 在 下 一 階 段 的 研 究 中

作 詳 細 探 討 。 待 研 究 大 致 完 成 後 ， 政 府 會 制 定 下 一 階 段

的 工 作 計劃 (包 括初 步 發 展方 案、 進一 步 研 究範 圍、 時間

表等等 )  。  

  



6 
 

問題 (五 )  三跑道 對 NE F2 5 影響   

 
請提供 NE F2 5等量線於三跑 道興建後之變化地 圖。  

 

答 :有 關 在 機 場 三 跑 道 系 統 興 建 前 後 的 飛 機 噪 音 預 測 ( NE F) 2 5等

量線圖，可透過以下連結下載：  

 

( a )  飛機噪音預測 ( NE F) 2 5等量線  (2 01 1)   

h t t p : / / w w w. e pd . gov . hk / e i a / r e g i s t e r / r ep o r t / e i a r e po r t /

e i a _2 23 20 14 / h tm l /D r a wi n g% 20 7 -3 -0 03 . pd f  

 

( b )  飛機噪音預測 ( NE F) 2 5等量線 (2 03 0)  

h t t p : / / w w w. e pd . gov . hk / e i a / r e g i s t e r / r ep o r t / e i a r e po r t /

e i a _2 23 20 14 / h tm l /D r a wi n g% 20 7 -3 -0 07 . pd f  

 

 

問題 (六 )  索罟群島 水療   

 

( 1 )  請 提 供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分 目 510 1 C X 項 目 7E34 RG

「 Preliminary feasibility study of spa and resort 

development at Cheung Sha and Soko Islands」正 文全文。

若無法提 供，請說明提供日 程。  

( 2 )  請 說 明 可 持 續 大 嶼 拓 展 處 會 否 參 與 此 項 工 程 。 請 說 明 估

算造價。  

( 3 )  請 說 明 此 概 念 於 「 全 民 新 空 間 」 諮 詢 時 收 到 甚 麼 意 見 ，

請說明政 府為何沒有因極大 反對而中止。  

 

 

問題 (七 )  纜車延至 大澳   

 

( 1 )  請 提 供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分 目 510 1 C X 項 目 7E38 RG

「 Pre l i min a ry  f eas ib i l i t y  s tud y  o f  c ab l e  c a r  sy s t e m f r om 

N g ong  P ing  t o  T a i  O」正文全文 。若無法提 供，請說明

提供日程 。  

( 2 )  請 說 明 可 持 續 大 嶼 拓 展 處 會 否 參 與 此 項 工 程 。 請 說 明 估

算造價。   

( 3 )  請 說 明 此 概 念 於 「 全 民 新 空 間 」 諮 詢 時 收 到 甚 麼 意 見 ，

請說明政 府為何沒有因極大 反對而中止。   

http://www.epd.gov.hk/eia/register/report/eiareport/eia_2232014/html/Drawing%207-3-003.pdf
http://www.epd.gov.hk/eia/register/report/eiareport/eia_2232014/html/Drawing%207-3-003.pdf
http://www.epd.gov.hk/eia/register/report/eiareport/eia_2232014/html/Drawing%207-3-007.pdf
http://www.epd.gov.hk/eia/register/report/eiareport/eia_2232014/html/Drawing%207-3-007.pdf


7 
 

答 :  有關問題 (六 )及 (七 )的資料如下：  

 

( 1 )  該 兩 項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仍 在 進 行 中 ， 預 計 於 今 年 稍 後 時

間 完 成 。 當 研 究 報 告 完 成 後 ， 我 們 可 提 供 研 究 報 告 的 可

公開部分給立法會參閱。  

 

( 2 )  視 乎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結 果 ， 可 持 續 大 嶼 辦 事 處 會 通 盤

考 慮 下 一 步 的 跟 進 工 作 計 劃 。 有 關 工 程 的 造 價 仍 然 在 估

算中。  

 

( 3 )  「 全 民 新 空 間 」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報 告 經 已 在 2 016年 11月 上

載至網站 ( ww w . La n D AC .h k)  供公 眾閱覽。我們將參考在

公 眾 參 與 活 動 中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、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技 術

評 估 結 果 (包括 環境 生 態 、交 通配 套、 土 地 用途 及規 劃、

財 務 等 )， 以及 大嶼 山 發 展和 保育 策略 與 整 體發 展的 需求

通盤考慮，才決定如何或會否推展有關項目。  

 

 

問題 (八 )  港珠澳大 橋資料更新   

 

( 1 )  就 第 12段 第 ( c )項 ，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 人 工 島 上 蓋 發 展

自 20 15年初撥 款後，進度如 何？  

( 2 )  另 外 ， 運 房 局 局 長 張 炳 良 於 20 15年 末 至 20 16年 初 的 港 珠

澳 大 橋 追 加 撥 款 討 論 時 提 到 ， 車 流 估 算 正 在 更 新 中 ； 如

今更新是 否已完成，  請務必 提供研究全文予 本委員會。 

 

答 :  

( 1 ) 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 上 蓋 發 展 的 規 劃 、 工 程 及 建 築 研 究

於 20 15年 1月開展，預計於 20 18年完成。我們正擬備香港

口 岸 上 蓋 發 展 的 方 案 並 進 行 技 術 評 估 ， 預 期 於 20 17年 年

底或 20 18年年初展開第二階段社區參與活動。  

 

( 2 )  根 據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提 供 的 資 料 ， 按 現 時 的 工 程 進 展 ， 港

珠 澳 大 橋 整 體 工 程 力 爭 於 20 17年 底 完 工 ， 並 將 因 應 跨 界

通 行 政 策 落 實 措 施 等 因 素 ， 以 期 早 日 三 地 同 步 通 車 。 現

時 ， 為 20 17年 或 大 橋 通 車 初 期 作 預 測 數 字 已 沒 有 太 大 的

現 實 意 義 。 事 實 上 ， 香 港 的 基 建 規 劃 一 般 是 按 中 長 期 的

預 計 流 量 而 設 計 ， 較 少 會 在 建 造 期 間 中 途 更 新 或 重 新 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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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。因此，三地現時集中在中長期（即 20 30年及 20 36年）

大 橋 車 流 量 的 預 測 及 相 關 分 析 ， 在 這 方 面 ， 港 方 仍 然 與

三 地 聯 合 工 作 委 員 會 聘 請 的 顧 問 商 討 當 中 的 細 節 ， 待 有

進一步資料才可以向公眾交代。   

 

 

問題 (九 )  交通工程 造價及更多資料  

 

( 1 )  2 0 16年 的 《 全 民 新 空 間 》 公 眾 諮 詢 及 今 年 《 香 港 203 0+》

的諮詢，均刊 有策略性交通 運輸基建概念圖  。請 政府將

現 有 此 地 圖 轉 譯 為 文 字 資 料 ， 細 列 每 項 牽 涉 的 構 思 中 的

交 通 基 建 ， 其 起 點 與 終 點 ， 其 運 輸 功 能 、 性 質 、 容 量 目

標 ， 及 初 步 估 價 。 特 別 是 新 界 西 北 、 東 大 嶼 、 港 島 之 跨

海鐵路及 公路。  

( 2 )  上 述 策 略 性 交 通 運 輸 基 建 概 念 圖 中 ， 屯 門 至 赤 立 角 ， 似

乎 亦 有 鐵 路 建 議 。 為 何 屯 門 至 赤 立 角 連 接 路 興 建 時 不 考

慮 興 建 鐵 路 ？ 如 今 會 否 再 考 慮 興 建 鐵 路 ？ 若 然 ， 難 度 為

何 ？ 屯 門 至 赤 立 角 連 接 路 工 程 最 新 超 支 情 況 為 何 ？ 超 時

情況為何 ？工程難度為何？  

 

答 :  

( 1 )  在 20 16  年的《全民新空間》及今年四月底結束的《香港

2 0 30 +》公眾參與文件中擬議的運輸配套網絡，包括了一

條連接新界西北 -大嶼山 -都會區的運輸走廊。該運輸走廊

將 以 鐵 路 為 骨 幹 ， 除 了 連 接 擬 議 東 大 嶼 都 會 的 內 部 ， 亦

對 外 連 接 到 港 島 西 、 九 龍 西 、 北 大 嶼 山 ， 以 及 經 由 香 港

口 岸 人 工 島 進 一 步 連 接 至 新 界 西 北 。 另 外 ， 擬 議 的 運 輸

走廊亦包括策略性公路，以連接東大嶼都會與其他地區，

包 括 向 東 連 接 至 港 島 西 ， 向 北 連 接 至 大 嶼 山 東 北 部 ／ 北

大 嶼 山 公 路 ， 並 進 一 步 連 接 至 新 界 西 北 。 這 條 走 廊 亦 可

成 為 通 往 機 場 及 新 界 西 北 的 另 一 條 通 道 。 整 個 擬 議 的 運

輸配套網絡，仍需視乎現正進行中的《香港 2 03 0 +》研究，

以 及 仍 待 進 行 的 中 部 水 域 人 工 島 策 略 性 研 究 ， 才 能 作 進

一步的探討。  

 

另一方面，運輸及房屋局將根據《香港 20 30 +》研究及其

公眾參與活動的結果，就本港 20 30 年以後的規劃方向，

推展跨越  20 30 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，當中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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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 對 大 嶼 山 、 新 界 西 北 和 新 界 北 部 等 地 區 發 展 所 需 的 運

輸 基 建 進 行 探 討 ， 以 期 初 步 敲 定 有 關 基 建 的 佈 局 ， 以 及

因 應 人 口 及 就 業 分 佈 的 變 化 ， 建 議 有 關 基 建 的 落 實 時 間

表 ， 使 大 型 運 輸 基 建 的 規 劃 配 合 香 港 整 體 長 遠 土 地 發 展

的需要。  

 

擬 議 的 交 通 及 運 輸 網 絡 只 屬 概 念 性 的 草 圖 。 有 關 的 基 建

規 劃 詳 情 仍 有 待 進 一 步 研 究 ， 現 時 未 有 相 關 工 務 工 程 計

劃的詳細資料。  

 

( 2 )  根 據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的 資 料 ， 在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 工 程

項 目 的 規 劃 階 段 ， 路 政 署 曾 考 慮 於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

加 入 鐵 路 的 建 議 是 否 可 行 。 惟 在 北 面 連 接 路 海 底 隧 道 段

兩 端 的 出 入 口 填 海 造 地 ， 必 須 興 建 斜 道 讓 車 輛 爬 升 至 地

面 。 然 而 ， 鐵 路 對 坡 度 的 要 求 比 道 路 為 高 。 若 要 容 納 鐵

路 ， 走 線 必 須 採 用 較 低 的 坡 度 ， 導 致 填 海 的 長 度 大 幅 增

加 ， 影 響 現 有 海 上 交 通 。 鑒 於 以 上 原 因 ， 若 同 一 走 線 需

要 兼 顧 鐵 路 和 道 路 的 建 造 ， 技 術 上 並 不 可 行 。 因 此 ， 政

府 並 沒 有 於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 項 目 中 加 入 鐵 路 。 屯 門

至赤鱲角連接路工程項目 (即工務計劃項目 68 46 TH「屯門

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 —詳 細 設 計 、 工 地 勘 測 和 前 期 工 程 」 及

6 8 57 TH「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 —建 造 工 程 」 )  的 總 核 准

預算為 46 7 . 08億元，目前並未有出現超支的情況。  

 

另 外 ， 正 如 我 們 在 回 應 本 題 ( 1 )中 提 及 ， 為 配 合 近 年 建 議

的東大嶼都會發展，運輸及房屋局日後會推展跨越  20 30

年 的 鐵 路 及 主 要 幹 道 策 略 性 研 究 ， 當 中 包 括 對 大 嶼 山 、

新 界 西 北 和 新 界 北 部 等 地 區 發 展 所 需 的 運 輸 基 建 進 行 探

討，包括研究一條連接新界西北 -大嶼山 -都會區的運輸走

廊的可行性。  

 

 

問題 (十 )  貝澳之《 發展審批地區圖》   

 

因無《發 展審批地區圖》覆 蓋，違規發展及傾 倒泥頭無法檢控，

貝澳海岸 保護區形同虛設。此事被公眾強烈批 評多年。請政府告

知，發展局、土木工程拓展 署、可持續大嶼辦 事處會否承諾，即

時處理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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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:  我們明白社會要求更妥善地處理有關問題的訴求，當可持續

大嶼辦事處成立後，會繼續與各綠色團體、保育人士及地區持份

者保持溝通，並統籌相關部門積極跟進以及處理非法傾倒泥頭的

事件，以及與相關部門積極探討和研究各項有助改善南大嶼非法

傾倒泥頭的方法。  

 

 

問題 (十一 )   十一號幹 線  

 

因十一號 幹線亦為「新界西 北 －大嶼山－都會 區運輸走廊」一部

分，即東 大嶼構思之配套，故本人認為政府須 告知本會，兩條由

新界西北 通向都會區的主要 幹道的資料，以供參照對讀，包括︰  

 

( 1 )  大欖隧道 未來 10 年車流估 算；  

( 2 )  屯門赤立 角連接路最初車流 估算；  

( 3 )  屯 門 赤 立 角 連 接 路 於 港 珠 澳 大 橋 車 流 估 算 更 新 後 之 最 新

車流估算 ；   

( 4 )  大欖隧道 專營權結束後政府 之收費水平訂定意 向；   

( 5 )  屯門西繞 道最新走線、日程 、造價及車流估算 。  

 

答 :  據了解，朱凱迪議員亦曾就以上問題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

會上提出，我們亦已將有關問題轉介運輸及房屋局，由該局一併

回覆。  

 

 

問題 (十二 )   東涌東   

 

( 1 )  請 政 府 務 必 告 知 ， 整 個 東 涌 區 （ 包 括 東 涌 東 ） 公 營 街 巿

興建意向 、地劃及日程。  

( 2 )  因 房 屋 問 題 更 嚴 峻 ， 請 政 府 告 知 ， 東 涌 東 的 公 私 營 房 屋

比例，能 否重新諮詢公眾， 並附理據。  

( 3 )  請 政 府 告 知 ， 東 涌 東 鐵 路 站 發 展 模 式 預 期 為 何 ？ 東 涌 東

鐵 路 站 附 近 ， 如 何 能 避 免 由 發 展 商 的 商 業 設 施 壟 斷 ， 把

重要的公 共空間還給巿民？  

 

答 :  

( 1 )  現 時 東 涌 新 市 鎮 已 設 有 街 市 及 其 他 新 鮮 糧 食 零 售 店 ， 包

括 在 逸 東 邨 及 富 東 邨 的 濕 貨 街 市 。 在 施 工 中 的 東 涌 第 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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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及 第 39區 的 公 共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內 ， 亦 將 分 別 提 供 濕 貨

街 市 ， 該 兩 個 公 共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預 計 分 别 於 20 17 年 及

2 0 18年 完 成 。 此 外 ， 政 府 在 東 涌 新 市 鎮 東 擴 展 區 的 東 面

初 步 物 色 到 合 適 地 點 興 建 具 規 模 的 公 眾 街 市 ， 有 關 選 址

會 鄰 近 擬 興 建 的 東 涌 東 港 鐵 站 ， 有 助 連 接 現 時 東 涌 港 鐵

站和擬興建的東涌西港鐵站，同時鄰近公共交通交匯處，

使更多市民能容易到達，不但滿足新發展區居民的需要，

並 且 可 普 遍 照 顧 東 涌 地 區 市 民 的 需 要 。 相 關 的 政 策 局 和

部 門 會 在 詳 細 設 計 及 落 實 東 涌 新 市 鎮 擴 展 區 的 階 段 緊 密

協調和推展這方面的工作。  

 

( 2 )  東 涌 新 市 鎮 擴 展 是 政 府 多 管 齊 下 全 方 位 增 加 土 地 供 應 ，

以 滿 足 中 長 期 住 屋 及 經 濟 發 展 需 求 的 重 要 措 施 之 一 。 現

時 東 涌 東 發 展 的 公 營 房 屋 與 私 營 房 屋 比 例 為

6 3 : 37 ( 25 ,7 00單 位 ： 15 ,1 0 0單 位 )， 高 於 《 長 遠 房 屋 策 略 》

下 訂 立 的 公 私 營 房 屋 供 應 目 標 ， 並 回 應 增 加 公 營 房 屋 供

應 的 訴 求 以 滿 足 市 民 的 殷 切 需 求 。 東 涌 新 市 鎮 擴 展 研 究

已 於 2 01 2- 20 14年 期 間 分 別 進 行了 三個 階 段 的 公 眾參 與活

動 ， 並 透 過 不 同 的 渠 道 包 括 論 壇 、 工 作 坊 、 巡 迴 展 覽 、

焦 點 小 組 會 議 及 簡 介 會 收 集 公 眾 的 意 見 。 所 收 到 的 意 見

經過整理和分析成為制訂建議發展大綱圖的基礎。此外，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亦 在 2 01 6年 初 就 涵 蓋 東 涌 東 的 《 東 涌 擴

展 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》 進 行 刊 憲 ， 讓 公 眾 提 交 申 述 及 意

見。城規會於 20 16年 9月 2 8日就收到的申述及意見舉行聆

訊 會 議 ， 在 考 慮 各 項 申 述 和 意 見 後 ， 於 2 01 6年 11月 1 8日

決 定 不 修 訂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。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

議 亦 於 201 7年 2月 7日 核 准 了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。 東 涌

新 市 鎮 擴 展 區 現 時 的 規 劃 及 土 地 用 途 已 充 份 考 慮 及 反 映

規 劃 研 究 階 段 及 法 定 規 劃 過 程 所 收 到 的 公 眾 意 見 。 政 府

現 時 並 無 計 劃 就 東 涌 東 的 公 私 營 房 屋 比 例 重 新 諮 詢 公 眾 。

然 而 ， 東 涌 新 市 鎮 擴 展 計 劃 由 現 時 到 完 成 仍 有 一 段 相 當

長 的 時 間 ， 日 後 如 果 規 劃 情 況 有 重 大 變 動 例 如 房 屋 政 策

或 供 應 目 標 調 整 ， 政 府 會 視 乎 是 否 有 確 切 需 要 進 一 步 檢

討規劃土地用途及公私營房屋比例。  

 

( 3 )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已 按 照 《 鐵 路 發 展 策 略 2 0 14》 初 步 建 議 的

落實時間，於 20 17年 1月邀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就落實東

涌西延線 (及東涌東站 )提交建議書，其後政府會對有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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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書 進 行 評 估 。 按 照 既 定 程 序 ， 在 敲 定 任 何 新 鐵 路 方

案前，政府會就方案的具體走線、車站位置、推展方式、

成本估算、融資模式，以至實際推展時間表諮詢公眾。  

 

東涌東鐵路站以北的第 11 3區將發展為「都會中心區」作

為 整 個 東 涌 東 的 中 心 區 ， 用 作 綜 合 發 展 ， 將 會 發 展 為 住

宅 及 辦 公 室 ， 興 建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、 休 憩 用 地 和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， 同 時 亦 提 供 商 業 零 售 設 施 。 在 東 涌 新

市 鎮 東 擴 展 區 的 規 劃 ， 包 括 貫 通 南 北 的 中 央 綠 園 公 眾 休

憩 用地， 是該區 心臟 地帶的 聚焦點 和活 動樞紐 /場 地。第

1 1 3區用地會提供行人設施，方便市民由擬建的東涌東鐵

路 站 通 往 前 面 的 中 央 綠 園 (第 1 13區 與 東 涌 東 鐵 路 站 地 面

為 P 1主要道路及鐵路路軌所分隔 )。按現時規劃，中央綠

園作為公共休憩用地，將由政府發展管理，而第 1 13區在

《東涌擴展區分區計劃大綱圖 》上劃作「其他 指定用途」

註明「商 業及住宅發展暨公共交通交匯處」用 途的用地，

將 會 作 私 營 發 展 。 地 契 會 訂 明 項 目 倡 議 者 進 行 發 展 前 要

提 交 符 合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要 求 的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， 規 管 用 地

日 後 的 發 展 ， 確 保 有 關 發 展 的 設 計 合 宜 ， 並 提 供 上 述 各

項公共設施、連接和空間。  




